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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10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优先主题：消除贫穷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圣约瑟夫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并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该声明。  

 

 
 

 
*
 E/CN.5/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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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贫穷和缺乏机会是贩运人口现象的根源  
 
 

背景 

 贩运人口是 21 世纪的奴役现象，主要是指出于性剥削和劳工剥削目的在境

内或越境贩运妇女和儿童。这包括强迫从事卖淫、奇异舞蹈、家佣、血汗工厂、

农业部门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工作。估计每年有 800 000 人被跨越国境贩运。  

 在 2002 和 2006 期间，国际移民组织列出 1 331 人为被贩运人口，其中半数

被贩运的目的是劳务剥削。人口贩运是对全球几十万男子、妇女和儿童人权的侵

犯。  

 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在该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对贫穷作了如下定义：

“极端贫穷不仅仅是缺乏适足的收入，生活在贫穷中的人遭受多重剥夺，机会受

限，并受到社会排斥。  

 大会第 64/293 号决议确认贫穷、失业、缺乏社会和经济机会、基于性别的

暴力行为、歧视和边缘化是使人们易受贩运人口行为伤害的部分原因。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目的是消除贫穷、增强妇女权能并确保人们获得教

育和保健，它对解决贩运人口的根源问题将会有长期的作用。  

 由于贫穷是处境困难者受贩运的主要原因，我们提请注意，需要对《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

的补充议定书》所载的人口贩运的定义作进一步研究，要看到可能存在的微妙的

强制。就曾经历贩运人口情况的人而言，这是其人权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议定书中应特别将贫穷列为一种“其他形式的强制”。  

 贩运人口比贩毒更加有利可图，因为人可以被反复出卖。在有组织犯罪中，

性贩运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之一。世界人口贩运业总价值达 320 亿美元，对廉价

劳动力的需求使这个行业生意不断。它与过度追求利润有密切的联系，而后者是

全球金融和经济模式的核心。  

 贩运妇女和儿童既是一个侵犯人权问题，又是一个发展问题。它造成巨大的

个人、社会和经济代价，助长性病和艾滋病毒的传播。贩运儿童剥夺儿童受教育

机会和全面发挥潜力的机会，夺去了穷国发展的最关键的资源：其国民。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许多国家，对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回应应该更加以人为本。

应承认受害者是“受害者”，受害者的权利是问题的中心。这包括要顾及受害者

的文化传统，了解其语言上的困难以及创伤心理咨询的需要，并要意识到受害者

可能未受过多少教育，并且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他们可能既害怕贩运者，也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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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官。由于刑事司法制度，受害者发觉难以获得某些服务。受贩运者遇到的一

个问题是安全、条件尚可且可负担的住房。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虽然卖淫

是对妇女的暴力，但一些妇女由于缺乏教育且找不到正当工作，为生计不得不再

度沦为妓女。  

 国际劳工组织打击强迫劳动特别行动方案主任罗杰·普朗特在第五次打击人

口贩运和劳务剥削目的贩运活动的国际观点国际会议上也指出，“立法和执法人

员正在辩论的一个问题是，贩运人口罪行是否必须涉及强迫，还是只要雇主让工

人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其工资远远低于法定最低标准或全国平均水

平，也可被定罪”。  

 国际社会应从更大角度审视廉价物品和廉价服务的需求情况。也就是说，对

更廉价物品的需求是否导致对工人的剥削？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可可行业和棉

花行业的儿童奴役现象。  

 了解到人口贩运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看到政府机构与民间社会合作的重要

性。具有国际组织结构和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在基层开展工作，它们在以下方面可

以发挥重大作用：提高认识、宣传以及就贩运受害者面对的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  

建议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继续在国际一级共同努力，一起找出办法，努力预防和根

除人口贩运。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针对需求立法，将买淫定为犯罪行为。例如，在瑞典，买

淫会受起诉。由此导致性目的贩卖人口活动减少。  

 我们鼓励各国政府推动实施关于性平等和贩运人口的教育方案，将此列入贩

运来源国、过境国以及特别是目的地国家学校的课程。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实施有关政策，以应对造成大规模移民的经济和环境原因。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认真对待《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全球行动计划》所载的以

下声明：确保在为防止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以及保护、协助和为受害者提供补偿

而开展一切努力的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促进和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人权，通过

处理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其他诱因以及加强刑事司法应对等手段预防贩运

人口行为(大会第 64/293 号决议，附件，第 3 段)。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承认，贫穷、边缘化和缺乏社会经济机会对迫使人们陷入

贩运境况所起的作用。例如，“德尔福指数”(欧洲联盟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联

合项目产生的有关贩运人口活动的四套指数，涉及成人和儿童的劳工和性剥削)

显示了对贫穷的胁迫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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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鼓励各国政府采取一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受害者为重点、基于权利的

方法，这一方法将重点放在强调保护曾陷入贩运境况者的权利，并建议在确定签

证政策时采取人权的做法，对贩运幸存者予以支助。这一做法不应基于刑事司法

制度或方法。它还将鼓励被贩运者站出来作证，并确保更成功地起诉贩运者。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建立家庭团聚和定居事务程序，使家庭能够安全团聚并复

原，并提供经济和其他全面的帮助。  

 最后，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提供良好的融入社会和复原方案，确保贩运幸存者

不重新被贩运。  

 我们认识到，在地球上我们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鼓励改变有助于造成人口

贩运条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注： 本声明得到下列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认可：纳穆尔圣母修女会、圣母进殿派修

女国际协会、圣樊尚·德保罗慈善之女协会、多明我会领袖会议、好牧人慈悲圣母会和苦难

会修士国际组织。 


